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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关于举办第二十八期 

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班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、各高等院校、相关行业普通话水平测试站： 

为了充实测试员队伍建设，提高测试工作效率，培养普通话

培训测试后继人才，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决定于 2014 年 7 月在

成都举办第二十八期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班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选送学员条件： 

1．熟悉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方针政策，热爱普通话教学和推广

工作。 

2．熟练掌握汉语拼音，有较强的语音分辨能力，普通话口语

水平达一级乙等及以上水平。 

3．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，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，

担任普通话教学和相关工作经历 3 年以上，身体健康，年龄不超



过 50 周岁。 

4．思想素质好，作风正派，工作认真。 

二、培训考核内容： 

1．重点进行测评能力的培训。 

2．考试内容有：汉语拼音基础知识，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及

测评能力考核三项。 

参加培训班的学员，除经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复审

获得一级甲等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外，其普通话水平等级一

律以本期培训班测试的结果为准。 

三、组织办法及送培要求： 

1．各地、各单位接本通知后，应严格按条件及时组织选送工

作。请详尽填写《学员报名表》（见附件一），由各地、各单位主

管部门盖章后务于 6月 20 日前报送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，逾期

未报名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名额。 

2．各市（州）送培人员限额 3名，省级单位及高校限额 3名。

目前尚无测试员，需适当增加送培计划的须提前与省普通话水平

测试中心联系后确定，凡未经省测中心审核同意的人员，不得报

到注册。 

3．选送学员一律填写《学员登记表》（见附件二），由各地、

各单位主管部门加盖公章后，在学员报到注册时交验。 

4．不符合送培条件或未报计划者，不予报名。 



四、入学审批及有关事项： 

1．学员须持有送培主管部门介绍信、有效学历证明、身份证、

省语委颁发的普通话等级证书和加盖有送培主管部门印章的《学

员登记表》（见附件二），并带近期免冠标准证件照 2 寸 1 张，交

验本人的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》。 

2．不得选送因病体弱、患传染病或怀孕人员。 

3．凡正式报名确认后，无论何种原因不入学者，由送培主管

部门监督所在单位按规定交培训费及相关费用。 

4．参加培训人员需交培训费 950 元（含资料费、测试费、上

岗证、照片、头像采集等费用），此次培训学员住宿、就餐按会务

组统一要求安排，参培人员的差旅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等均由学

员所在单位负担。 

5．送培单位须将本通知和附件二、附件三、附件四印发给选

送人员本人，以便其做好入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 

五、时间、地点。 

报到时间：7 月 8 日下午 1：00—7：00 报到，7 月 9 日—14

日培训；报到地址：成都市锦江区幸福梅林百花园乡村酒店，具

体路线见附件。联系人：贾勤、张红雨，联系电话：028—85552166，

传真：（028）85052355。酒店联系电话：028-84679500，84679501。 

附件：一、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班报名表 

      二、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班学员登记 



表 

      三、学员报到须知 

      四、报到地点线路图 

 
 

 

 

四川省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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